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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县推进干部约谈常态化探索与实践 

闵光跃 

在推进干部约谈工作常态化的过程中，黔西县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和市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

各项决策部署，始终把约谈干部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把落实“两个责任”和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在手上，

扛在肩上，抓早抓小，推进干部约谈常态化，着力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 

一、主要做法和成效 

（一）建立完善制度，细化明晰责任 

近年来县委常委会每季度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加强和改进党建工作的具体措施，

先后制定《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实施意见》《黔西县党风廉政建设“一票否决”暂行办法》《黔

西县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问责追究办法》《“两个责任”巡查工作办法（试行）》和《黔西县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

责任清单（试行）》等，为“两个责任”落实和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提供制度保障。 

（二）找准方法步骤，实施精准约谈 

一是发现问题精准。约谈前，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先深入一线，实地蹲点、接触群众、调查研究、了解问题，充分

掌握纪律风险点和被约谈对象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获得的问题线索进行民主决策和科学全面分析研判后，制定约谈方

案、拟写约谈提纲、列出问题清单，为有针对性地开展约谈奠定基础。 

二是约谈对象精准。约谈前，按照“未病而先防、初萌而防病、轻病而防变、病愈而防复”的要求甄选对象，把各单位一

把手特别是新提拔任用或交流任职的党员领导干部，在重要部门、关键岗位、廉政风险点较高岗位的党员干部，以及虽有问题

线索反映但经核实查否，需予以澄清的党员干部作为预防提醒对象；把拟采取谈话函询方式处置问题线索或核查后需进行询问

核实的党员干部，存在明显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需向本人询问、示警的党员干部作为询问示警对象；把存在轻微违纪现象和问

题，给予批评教育、诫勉谈话等处理，或需要在民主生活会上作出说明的党员干部作为纠正诫勉对象；把因违纪受到纪律处分

或履职不力等受到问责处理的党员干部作为问责处分对象。 

三是约谈目标精准。对预防提醒对象，开展预防提醒谈话，督促增强纪律和规矩意识，提升遵纪守法、廉洁从政、履职尽

责的自觉；对询问示警对象，开展询问示警约谈，督促其主动澄清问题、说明问题，积极配合组织核实问题；对纠错诫勉对象，

开展纠错诫勉约谈，督促其正视问题、认识错误，悬崖勒马、汲取教训；对问责处分对象，开展问责处分约谈，帮助这些党员

干部正确对待、深刻反思、切实整改。 

四是约谈内容精准。针对约谈对象和存在问题不同，确定约谈内容，避免约谈内容与实际不相符或约谈内容空泛，增强约

谈内容的针对性。 

五是成果运用精准。在约谈中，严格把握标准和尺度，坚决避免放纵违纪问题的发生。对问题如有隐瞒，故意说假话、拒

绝组织帮助、对抗组织调查的，一经发现，一律从严处理；对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主动上交违纪所得、做出深刻检查的，有

条件得到从轻处理。谈话函询时要求被谈话人作出书面说明，向组织承诺说明情况是真实的，且没有其他应该向组织交代的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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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问题，一旦发现欺骗隐瞒行为，将作为从严处理的依据。 

（三）日常谈话提醒，发挥领导作用 

一是及时进行干预。各级党组织对共性问题进行普遍预防谈话，对个人倾向性问题进行干预谈话，结合问题谈，针对靶心

谈，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 

二是“高标准”进行引领。提醒谈话时，对干部“踩底线”的行为亮起红灯，用“高标准”进行引领，对一些“小问题”

和“怪毛病”进行谈话提醒。 

三是主动发现问题。党组织书记做“有心人”，当仁不让地拉长耳朵，睁大眼睛，主动发现问题，抓日常谈话提醒，并充分

动员和发挥班子成员的力量，确保“一岗双责”落到实处和干部约谈真正形成常态，避免小问题养成大问题，以达到抓早抓小

的效果。 

（四）扭转思维观念，深化“三转”约谈 

作为党内监督专门机关，黔西县纪委监察局立足“三转”，进一步转变观论与实践·工作研究念，扭转以抓大案要案为主的

惯性思维和政绩观，向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会监督开刀，把工作重心从查办案件为主转向加强对纪律执行的监督检查，注

意收集、整理反映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认真加以研判，提出处置方案。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协同党委有关同志一起，采取

谈话提醒、教育诫勉、回访教育干部等方式，及时做好效果评估、后续处理等工作。全面履行监督责任，督促下级党组织把咬

耳扯袖、红脸出汗作为落实主体责任的重要手段，真正落到日常的管理监督之中，指导下级纪委，切实有效开展谈话函询，使

被谈话对象放下心理包袱、打开心扉向组织如实说明情况，避免“小错不纠酿大祸”的情况发生。 

（五）提高思想认识，主动置身约谈 

针对一些干部讳疾忌医，回避约谈或认为是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故意“找茬”和“挑刺”，抵触情绪强烈的情况，选取发

生在身边的典型案例，开展宣传和思想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到在纪律之弦松弛时，得不到及时的教育、提醒和批评，

最终的结果无外乎是因违反党纪国法而受到处理。教育引领党员干部以对自己负责、对同志负责、对组织负责的觉悟，摒弃“面

子心态”，摆正自身位置，正确对待组织上的爱护和同志们的关心；以“三省吾身”的境界，主动发现、敢于正视、自觉改正缺

点错误；以忠诚老实的态度，相信组织、依靠组织，主动向组织坦露心迹，做到虚心接受批评和自我检省。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认识不到位 

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对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认识不清，对干部约谈常态化的意义认识不够，没有把干部约谈常态化当作一回事。

少数纪检干部认为只有办案才能发挥作用，忽视干部约谈常态化的作用，忽视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纠偏纠错和对“小问题”

的及时处理。 

（二）发现问题线索能力有待提高 

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具有潜伏性，不易被察觉，党组织领导干部和纪检监察干部发现问题和问题线索的能力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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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约谈存在形式化 

部分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开展干部约谈不动真、不敢碰硬，往往只是奉命行事、敷衍了事，缺乏严肃性、纪律性，缺少

记录，约谈效果大打折扣，纯属走形式、耍花架子。 

（四）约谈能力有待提高 

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和纪检干部业务能力不强，对于约谈方式、约谈重点、问题线索分析不到位，只停留在批评教育的层面，

达不到思想上的沟通交流，不容易引起约谈对象共鸣，导致约谈达不到理想效果。 

（五）约谈机制不规范 

干部约谈没有规范的机制，约谈范围、程序、要求、结果运用、量化指标、配套制度等未明确，约谈干部时或只谈不记录，

或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 

三、对策与建议 

（一）各司其职，共同发力 

约谈工作常态化，党内关系正常化，党委、纪委肩负责任各有侧重，但又不能“自扫门前雪”，必须在履行好各自责任的同

时，协调配合，共同发力。如果干部一出问题，党委就“把挑子撂给纪委”，或纪委只埋头盯着“碗里”，不关注整体和全局，

综合效应难以发挥，干部约谈的常态化就难以实现。 

（二）找准抓手，抓住节点 

没有抓手，就没有着力点。谈话提醒要实现经常性、常态化，就要找准抓手，抓住节点。开展约谈时，要紧盯党员思想认

识、问题倾向，精准抓住民主生活会、思想“有波动”、工作“有变动”、班子“有异动”、群众“有反映”等节点必谈，时刻绷

紧党员纪律之弦，让谈话提醒成为常态。 

（三）率先垂范，当好标杆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抓住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让党员干部带头把自己摆进去、以上率下，当好标杆，落实好

主体责任，把咬耳扯袖、红脸出汗等日常管理监督做到位，把落实第一种形态作为分内之事，领好班子、带好队伍，发挥示范

带头作用，推动干部约谈常态化。 

（四）动真碰硬，增强实效约 

谈如果高举轻放，以谈话提醒代替任职谈话、诫勉谈话等，或以谈代查、以谈代惩，谈了也白谈，谈了也空谈，根本达不

到让广大党员干部在经常性的提醒“敲打”中校准思想之标、调整行为之舵的目的。约谈时，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宽

严相济、依纪依规”原则，敢于动真碰硬，综合考虑问题性质、时间节点和本人态度作出恰当处理，增强约谈实效。 

（五）整改落实，后续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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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问题的干部被约谈后，不能“一谈了之”，必须在建立约谈台账的基础上，强化对被约谈对象进行后续跟踪回访，全面

掌握整改落实情况。对依然我行我素、不认真整改落实的被约谈对象，该处分的处分，该进行组织处理的进行组织处理，确保

约谈效果最大化。 

（六）创新方式，获取线索 

利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手段，及时发现党员干部违纪违规问题线索，消除问题线索“潜伏期”。积极引导群众参与监督，

进一步发挥万名群众监督员和民生监督组的作用，主动发现问题线索。 

（七）建立制度，形成机制 

进一步建立健全约谈责任分解、监督检查、责任承担、倒查追究等干部约谈制度，推进干部约谈常态化，党内关系正常化。 

（作者单位：中共黔西县委纪委） 


